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职工餐厅餐饮服务项目包含餐厅食堂的日常食材供应及供应商所派遣的餐饮厨师人员管理，日常食材制作的餐饮食品须符合职工身体健康所需营养，保证膳食搭配、营养均衡以及饮食安全。食材供应包含米、面、油，蔬菜、肉类、水产类，蛋、奶制品、水果，豆制品及其他半成品，以及干货、调料、调味品等其他日常消耗品，所配送食材需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派遣餐饮厨师人员符合健康要求，确保职工食堂正常开餐。
二、采购要求
（一）服务内容
1.供应商负责提供职工餐厅人员配备，制定菜（食）谱，并烹饪成品，按采购人工作时间要求提供自选早、午用餐。
2.两餐供应包含但不限于：早餐供应纯奶/酸奶、粥、糕点、蛋类、荤菜1种、素菜3种（含小菜）、包子/馒头等；午餐大荤菜1种、小荤菜1种、素菜4种（含凉菜）、例汤1种、主食2种、小吃杂粮2种、水果1种等。以上按双方协商一致菜单执行。
日常餐饮服务要求：
（1）供应饭菜应干净卫生、无杂物、无污物、无怪味等，出品菜式保证色、香、味俱全；
（2）定期更换和调整菜品花样，保证每日不重复；
（3）根据采购人意见和用餐人员意见，及时对出品、服务做出调整和改善。
3.采购人将厨房及设备、设施交付供应商使用，供应商负责餐厅食堂内设备日常使用、管理以及食堂区域内的卫生清理、消毒以及配合第三方服务等，保证餐厅环境卫生、整洁，并按采购人要求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食堂工作人员下班前，要关好门窗，关闭电源开关，燃气开关等，采购人管理人员要经常督促、检查，做好防盗工作。
4.日常食材供应由供应商负责，供应商所提供食材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挑选口碑有保障的厂家。供应商保证每天食材需求量、品种、食品安全及质量要求等事宜，并配合采购人食堂管理人员进行库管验收工作。
（二）餐厅食堂工作要求
1.食堂场地、设施、人员安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但必须接受采购人的安全管理及检查；供应商应当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安全负责，对合同履行中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最终的、全部的事故经济赔偿责任；且对因安全事故导致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单位）员工和任何第三人等的人身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采购人指定专人（食堂管理员）与供应商联络，负责对职工就餐进行提前预订，对职工食堂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反馈。
3.供应商按规定严格把好储存关、加工关、留样关，特别是食品加工过程的卫生安全，保障食品安全。在合同期内违反国家法律和采购人的管理制度以及《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采购人有权进行处罚并要求供应商及时整改。
4.根据采购人需求，供应商应制定周菜谱，做到营养搭配，一周菜品基本不重复，根据季节经常增加和变换花色品种，每周三中午12点前提交次周菜谱，经采购人审核后，供应商严格按照菜谱及配货要求供应食材种类、数量及制作，并将每周菜谱提前在食堂信息栏公布。   
5.食堂保持整洁、干净，每次用餐完毕后，工作人员需及时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每周集中进行彻底清扫一遍；每月配合第三方对食堂进行卫生大清扫、设备排污、清洗、维修保养等以及卫生防疫，食堂就餐环境必须达到食药监部门要求，保证始终达到灭鼠灭蝇等“灭四害”标准。
6.保持餐具、厨具和操作间卫生干净整洁，餐具用后应彻底清洗并及时消毒，平时存放在消毒柜中；生、熟菜板（刀）要分开，不能混用；餐具厨具不得外借,严防食物中毒，操作间每周至少彻底清理擦洗1次。
7.使用炊事器具或用具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事故发生；严禁带非工作人员进入厨房和库房，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按规定放置，杜绝意外事故发生；定期对炊事器具、天然气灶定期进行维护；职工食堂内的固定资产 (如餐桌餐椅、 电视等)及厨房设施设备负有日常管理责任，定期进行盘点，如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坏、遗失，应照价赔偿。
8.供应商承担职工食堂区域内的独立法律责任，须承担为本项目服务员工的工资绩效、社保以及人员食宿等费用。供应商安排到职工餐厅工作的人员与供应商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工资保险关系和劳动用工手续等），与采购人仅存在合同管理关系，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三）餐厅工作人员配置及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服务期内为职工餐厅第一责任人，负责对接并接受行政区域内餐饮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监管，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本项目人员不少于4人，年龄须在18-55岁之间。人员方案合理，配备充足，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具体人员需配备专职厨师长1名，红案厨师1名，白案厨师1名，粗加工不少于1人，食堂工作人员均须具备健康证。
3.供应商为保障食堂服务质量制定详细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内部员工考评办法，管理制度和考评办法要求严密、规范、有效。对聘用人员要严格政审，保证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及失信记录确保政治思想可靠、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形象好、勤奋工作、责任心强、文明礼貌、言行规范、服务意识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保密制度。
（四）日常食材供应具体要求
1.所有食材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挑选口碑有保障的厂家。
2.小麦粉：大于等于25kg/袋，独立包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T 1355-2021 一级或以上标准要求（提供半年内产品检测报告）；便于运输、储存，非转基因小麦粉。
3.食用油：大于等于16.4L/桶，独立包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T 1536-2021（菜籽油）或GB/T 1535-2017（大豆油）或GB/T 1534-2017（花生油）一级或以上标准要求（提供半年内产品检测报告），便于运输、储存，非转基因。
4.大米：大于等于25kg/袋，独立包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T1354-2018一级或以上标准要求（提供半年内产品检测报告）；便于运输、储存，非转基因大米。
5.蔬菜、禽蛋必须保证新鲜，果蔬必须符合GB 2763-2026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并具有农药残留检验记录；
6.肉类、冷冻产品必须保证质量，应具有相关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供应商应设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并具有符合卫生防疫监督部门要求的肉类食材屠宰场的经营授权书，含水（冰）率符合标准；
7.杂粮及调味品要品质好，无霉变、无杂质。定型包装调味品必须保证质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SC”食品生产许可证、质量检测报告等）；
8.豆制品、乳制品及其他半成品送货当日时间不得超过保质期的 1/3 时长， 提供保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SC”食品生产许可证、质量检测报告等）。
注：1.如国家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即按新标准执行；
2.以上所提“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产品检测报告、农药残留检验记录、相关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肉类食材屠宰厂的经营授权书、“SC”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质量检测报告”等须附在响应文件“服务内容及服务邀请应答表”后，并且在成交后每次供货时提供相应产品相关资料。
	项目
	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
	备注

	肉禽类
	肉身必须盖有卫生检疫章，须出具加盖国家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按压无水迹。
	 
 
 
 
 
 
 
 
 
 
 
 
 
所有商品必须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

	蔬菜类
	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须 48 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 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 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蛋类
	鲜新、大小均匀、无破损、色泽光滑，须出具加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
	

	豆制品
	豆腐、豆腐干、绿豆芽、黄豆芽、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 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 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水果
	当季各类水果，无虫、无杂质，须 48 小时内采摘供应，原水果须保证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
	

	米线
	米线；要求原材料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不掺假、不过期、不变质、不变味、无杂质、无毒害，符合国家食品行业的标准
	

	水产品
	草鱼、黑鱼、桂鱼、鲈鱼等鱼类要求体表光滑无病灶，有鲜鱼鳞片完整，无鳞鱼无浑浊黏液，肉质干燥，紧密，呈白色或淡黄色眼球外凸饱满透明，鳃丝清晰鲜红或暗红，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鱼类肌肉紧密有弹性，内脏清晰可辨无腐烂
	

	冻品
	冻品外包装需完整，无破损，无不封口现象，有生产日期。冻品在解冻后，发现质量问题需退货。符合国家绿色批发市场标准，应具备满足交易需要的冷冻贮藏设施
	

	调料
	外包装无污物、无泄漏，无胀袋或胖听或鼓盖现象，无变质发霉现象。
色泽正常，具有该品种固有的香味，滋味无异味，油酱均匀的酱体或无结块的粉状固体，封口平整，无破包，夹包，漏包，无污染
	

	副食及
其他
	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五）食材包装与质量要求
1.食材食品包装应完好无破漏，可视的内容物无腐败霉变或影响使用的变形，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2.食材食品包装标签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要求，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规格、制造商（或）经销者 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内容。
3.供应商配送的食品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标准，未具体约定的应当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质量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按照本省地方标准执行；无国家质量标准或本省地方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不得提供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品。
4.不得提供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品(含熟制品)、蔬菜制品，对带骨头肉制品按要求切块，须当批次《肉类卫生防疫证明》和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供采购人随时抽查，抽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物资合格证明材料与本批次物资不符时，每次给予1000元处罚。
5.当天送达食品，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变质腐败、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品，供应商必须在当天及时更换货物，如有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6.供应商提供的物资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安全标准，蔬菜、禽蛋、畜禽肉类等食品能够按有相应的质量检疫检验报告供采购人随时抽查，抽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报告与本批次物资不符时，采购人按本批物资量合同价值的3倍给予处罚。
7.供应商配送的食品应无毒、无害，具有完好的形、色、香、味等性状，并符合质量要求。不得提供来历不明、不能提供相应产品标签的散装物品。物资产品在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时保质期剩余时间应在三分之二以上。
8.如因供应商提供的物资，因质量等问题而使采购人人员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供应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食材运输要求
食材在运输时，其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
1.原材料配送
（1）蔬菜类每日配送，当日配送种类与数量以前一天采购人书面（传真或邮件）菜单为准，采购人根据需求开出每日菜单的品种及数量，供应商须在当日内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做出必要调整，供应商保证当日6点前将各类蔬菜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米、面、油一周一次配送，配送种类及数量以采购人提前书面（传真或邮件）单为准，采购人根据米、面、油一周的需求总量在每周四向供应商发出配送清单，供应商保证每周五下午3点前米、面、油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肉禽蛋类、水产类、水果、奶及奶制品由采购人根据菜谱需求，提前书面（传真或邮件）告知供应商肉禽蛋类、水产类、水果、奶及奶制品需求计划，供应商须在当日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做出必要调整，供应商根据菜谱上的每日需求，当天配送。
（4）干货、调味品类由采购人根据菜谱需求，提前书面（传真或邮件）告知供应商，供应商须在2日内书面（传真或邮件）告知采购人准备情况，每周根据需要配送当周产品。
注：如遇采购人出现紧急任务或加班备勤等突发状况时，供应商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食品原材料配送到位。
2.其他配送要求
（1）须有冷链配送服务，鲜活物品保证在送达指定地点后依旧新鲜。
（2）供应商将货物按要求保质保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提供本批次货物的货物清单（含货物种类、数量、价格等）、果蔬农残检测报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若出现不合格产品或在运输途中出现破损的，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及时响应并进行处理。
（4）供应商必须将所报项目的服务人员在采购人相关科室备案，保证采购人在有供货需求时能顺利联系到服务人员。
（5）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是通过正规渠道采购，若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属于假货，采购人有权进行处罚并终止合同。
（6）所有原材料必须经双方验收后全部入库使用。供应商保证全部食材入库后均用于日常食堂供应，采购人与供应商均做好食材监督管理工作。
三、费用结算要求
（一）食堂工作人员费用结算
本项目的采购预算仅支付食堂食材配送等费用。供应商食堂工作人员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人员工资绩效、社保以及食宿等费用）均由供应商收取的就餐费用承担，采购人不再承担任何食堂工作人员相关费用。
食堂就餐人员的就餐费用收取由供应商执行。其中，在职人员就餐费用，根据《西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关于市政府机关餐厅相关秩序管理的通知》文件内容，在职人员在食堂就餐费用标准每月支付110元/人；非在职人员就餐费用标准由供应商按照市场消费情况，结合食堂运营情况自行拟定就餐费用标准，并报备采购人后执行。
（二）食材供应费用结算
本项目的采购预算仅支付食堂食材配送等费用，食材供应结算费用为：1-供应商中标的下浮率乘以双方协商确定的每周期最终食材结算单价，据实结算。
1.询价周期：食品供应价格实行随行就市，采购人按品类执行不同询价周期：蔬菜、水果、肉蛋禽、水产等生鲜类：每周询价一次。米、面、油、干货、调料、杂粮等稳定原材料：每月询价一次。采购人根据市场询价情况确定参考结算价，与供应商报价协商确认后作为货物结算单价执行。
2.询价依据与定价方式：结算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以供应商报价，与采购人询价的大型超市（一家或多家）价格为基础，共同协商确定最终结算单价。若任何一方对对方提供的市场价格存在异议，可共同委派人员对有争议品类重新进行市场核实，以核实结果为准。每次协商确认的询价结果，作为本询价周期内统一的结算依据，周期内原则上不再调整。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2.服务地点：西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3.质量标准：食品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保证食品质量。提供的食品必须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国家或行业现行规定的相关标准。 
验收：供应商供应的所有食材、原材料，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及行业相关规范，新鲜、合格、无变质、无过期、无异味，证件齐全（检疫证明、检测报告、合格证等）；由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分别指定专人共同签字验收。
[bookmark: _GoBack]4.其他商务要求：若颁布“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采购农副产品政策文件，要求预算单位需要预留一定采购预算比例采购农副产品，则供应商须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执行。
